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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2024年博士研究生

招生复试工作实施细则

根据学校 2024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实施方案的总体要求和部署，为确保

博士研究生招生培养质量，特制订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2024年博士研究

生入学考试实施细则。

一、工作原则

1.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；

2.坚持按需招生、德智体全面衡量、择优录取、保证质量、宁缺毋滥的

原则；

3.坚持导师和学生双方自愿原则；

4.坚持集体决策原则。

二、考试时间与地点

外 国 语（英语）：5 月 18 日 上午 8:30-11:30

业务课一（工程数学）：5 月 18 日 下午 14:00-17:00

业务课二（控制理论） ：5 月 19 日 上午 8:30-11:30

外国语、业务课一考试地点见沈阳农业大学相关通知；业务课二考试

地点为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学科楼 304。

三、复试流程

1.复试名单：所有课程考核合格考生可参加学院组织的复试，采用线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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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试方式进行。

2.复试时间：2022年 5月 21日 8:00-10:00。

地点：信电楼412 等候区：信电楼410。

3.复试内容：由复试考核小组公开进行考核工作，并做好各项考核记录。

考核采用线下复试方式（问答形式）进行，考察考生专业基本素质、创新

潜质、综合能力和外语水平等，满分 100分。

（1）专业基本素质（30分）：通过材料与交流评判学生专业学习背景、

获得的专业奖励或专业资质水平、对专业理论知识与技术方法的掌握程度、

对专业前沿领域了解程度以及思想政治素质。

（2）创新潜质（30）：通过交流评判学生是否具有运用本专业知识分

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特别是开展创新性科学研究或创新性工程技术研究

的能力，是否具备本学科博士研究生完成博士研究工作应具备的创新潜质。

（3）综合能力（20分）：通过交流评判学生科技实践能力、沟通表达

能力、团队协作能力、身心健康状态等情况。

（4）外语能力（20分）：通过交流评判学生外语听说读写基本能力以

及本学科或本研究领域外语能力。

面试过程现场录音、录像并作记录。复试完毕后试题、录音、录像文

件及复试记录交到学校保存。

4.复试不合格的确认

具备下列条件之一为复试不合格。

（1）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不符合录取要求者；

（2）复试总成绩低于 60分者。

5.录取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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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复试成绩合格者。只有业务课一和外语考试成绩均达到学校划定

的小分分数线、总分分数线要求，业务课二及格（不低于 60分）方可进入

复试，复试中不及格者不予录取。

（2）按按考生总成绩排队录取。

（3）总成绩由初试中外语和业务课一的成绩与复试成绩相加后所得，

复试成绩满分 100分。初试业务课二的成绩不计入总成绩。具体计算公式

为：

总成绩=英语成绩+业务课一成绩+复试成绩

（4）根据《沈阳农业大学研究生导师管理办法》安排博士生指导教师。

（5）导师和学生双方自愿选择原则。因名额限制，导师不能满足考生

要求时，考生可重新选择导师。

（6）集体决策原则。各学科复试专家组要在充分尊重导师意见的基础

上，根据考生成绩排序，集体决定拟录取名单及拟录取顺序。

四、信息公开和监督机制

1.复试考核小组根据学院制定的复试标准和办法评分，保证评分客观、

公正，反映学生的实际水平。

2.保证投诉、申诉和监督渠道的畅通。举报电话：18840676788。

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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